
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

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董事会独

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

10:00 以视频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4 人，实际出

席独立董事 4 人。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上市公

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

定，会议决议合法、有效。会议通过如下决议：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与关联方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》

经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关联交易中资金来源为国

务院批准的稳增长扩投资专项债，重点支持“两重”“两新”

项目投资，公司“大唐华银株洲 2×100 万千瓦扩能升级改

造项目”获批列入专项债支持名单，且利率不超过公司平均

融资成本利率。该事项不会损害到公司利益和广大股东的利

益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，并同意

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2024 年第 7 次会议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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